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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并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25-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发西路28号洪涛股份大厦22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关于召开2022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人， 代表股份514,488,00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29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93,148,3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22.38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121,339,6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908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人，代表股份124,782,8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7.10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3,443,1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196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人，代表股份121,339,6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6.9080％。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朱永梅律师、邬克强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开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0,111,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94％；反对

4,376,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0,111,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94％；反对

4,376,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0,282,7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26％；反对

4,167,9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101％；弃权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0,111,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94％；反对

4,376,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406,36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4927％；反对4,376,4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07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0,282,7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26％；反对

4,205,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1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577,56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299％；反对4,205,2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0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联股东刘年新先生在审议该提案时回避表决，其持有公司股份数389,705,18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443,66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226％；反对4,339,1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3.4774％；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443,66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226％；反对4,339,1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77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未达解锁

条件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0,282,8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27％；反对

4,205,1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17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577,66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300％；反对4,205,1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朱永梅律师、邬克强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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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于增加临时提案的相关规定，

公司持股3%以上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5月9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书面

提案，提议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二）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其他变更、增加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三）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合平路638号1楼会议室。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袁定江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七）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3人， 代表股份396,107,53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07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90,329,0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858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 代表股份305,778,53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2183%。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96,052,9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2％；

反对54,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422,508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9％；反对54,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2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

过。

2、《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95,340,2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3％；

反对767,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709,858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4％；反对767,2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3.13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

过。

3、《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96,052,9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2％；

反对54,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422,508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9％；反对54,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2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

过。

4、《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96,030,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6％；

反对76,8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400,208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58％；反对76,8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31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

过。

5、《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3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95,025,3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68％；

反对1,082,1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394,928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788％；反对1,082,1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4.42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

过。

6、《关于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开展存贷款等业务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62,031,2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316％；

反对5,474,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26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002,367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6332％；反对5,474,7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22.36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217,815,

722股）、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0,785,790股）回避本议案表决。 该

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88,457,9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88％；

反对7,646,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305％；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827,565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7482％；反对7,646,9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1.2412％；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06％。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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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

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 会议通知情况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23年4月2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

露。

三、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下午15:00

3、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凤鸣路103号13号楼会议室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韩旭先生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人，代表股份192,709,23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12.8071%。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185,491,897股，占公司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12.3274%；

2、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22人，代表股份7,217,339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0.4797%；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22人， 代表股份7,217,339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4797%。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五、 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一）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92,075,836股，反对571,400股，弃权62,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713%、0.2965%、0.03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83,939股，反对571,400股，弃权62,000股，分别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2239％、7.9170％、0.8590％。

（二）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92,060,836股，反对586,400股，弃权62,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635%、0.3043%、0.03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68,939股，反对586,400股，弃权62,000股，分别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161％、8.1249％、0.8590％。

（三）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3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92,075,836股，反对571,400股，弃权62,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713%、0.2965%、0.03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83,939股，反对571,400股，弃权62,000股，分别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2239％、7.9170％、0.8590％。

（四）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2,122,836股，反对586,400股，弃权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99.6957%、0.304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630,939股，反对586,400股，弃权0股，分别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8751％、8.1249％、0％。

（五）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92,060,836股，反对586,400股，弃权62,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635%、0.3043%、0.03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68,939股，反对586,400股，弃权62,000股，分别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161％、8.1249％、0.859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知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1）选举韩旭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2,109,76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89%。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7,8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940%。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韩春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2,109,84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90%。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7,94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951%。

表决结果：通过。

（3）选举杨博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2,109,76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89%。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7,8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940%。

表决结果：通过。

（4）选举张寿凯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2,114,76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915%。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22,8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633%。

表决结果：通过。

（5）选举李喆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2,109,76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89%。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7,8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940%。

表决结果：通过。

（6）选举吴丽艳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2,109,767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89%。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7,8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94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知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1）选举柳喜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2,110,763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94%。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8,8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078%。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王吉法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2,110,763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94%。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8,8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078%。

表决结果：通过。

（3）选举孙考祥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2,110,764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94%。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8,86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079%。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知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1）选举张岩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2,110,763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94%。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8,8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078%。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陶春芳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2,110,76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94%。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8,8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078%。

表决结果：通过。

六、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 会议备查文件

1、《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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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5月19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公司本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宏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6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805,124,8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7676%。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535,500,96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89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2人，代表股份269,623,84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780%。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3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269,818,06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9867%。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194,2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2人，代表股份269,623,8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780%。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3项提案，各提案的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经逐项审议，对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进行表决，选举李炜先生、崔

建友先生、张伟先生、李宏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李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李炜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799,684,28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43%，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李炜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64,377,5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36%。

2、选举崔建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崔建友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796,984,27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9%，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崔建友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61,677,5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30%。

3、选举张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张伟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799,678,48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35%，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张伟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64,371,7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15%。

4、选举李宏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李宏伟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769,440,66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679%，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李宏伟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34,133,92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747%。

5、选举崔振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崔振亚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7,541,57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08%，未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崔振亚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7,541,5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075%。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前，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本议案经逐项审

议，对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进行表决，选举文献军先生、谷秀娟女士、徐学锋先

生、黄国良先生、秦永慧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文献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文献军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04,802,75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0%，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文献军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69,496,0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6%。

2、选举谷秀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谷秀娟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05,259,08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167%，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谷秀娟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69,952,3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498%。

3、选举徐学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徐学锋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01,132,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42%，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徐学锋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65,825,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04%。

4、选举黄国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黄国良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04,352,61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1%，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黄国良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69,045,8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8%。

5、选举秦永慧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秦永慧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06,279,22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1434%，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秦永慧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70,972,4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4278%。

（三）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经逐项审议， 对提名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进行表决， 选举刘振营先

生、蒋士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刘振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刘振营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773,899,40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217%，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刘振营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38,592,6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272%。

2、选举蒋士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蒋士楷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00,188,68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69%，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蒋士楷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64,881,9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06%。

3、选举王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王启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306,5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3%，

未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王启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306,5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鲁鸿贵、杨学林

3、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表决程序

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4、结论性意见：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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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董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于2023年5月

19日以现场出席和视频出席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公司本部会

议室，本次董事会会议由李宏伟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23年5月12日

分别以专人、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

董事九名（独立董事文献军先生视频出席，其余董事均为现场出席），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结果，李宏伟先生、李炜先生、崔建友先生、张伟先生与独

立董事文献军先生、谷秀娟女士、徐学锋先生、黄国良先生、秦永慧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以签字表决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李宏伟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李炜先生、崔建友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至第九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个人简历附后，下同）。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李炜先生、文献军先生、秦永慧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李炜先生为主

任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谷秀娟女士、黄国良先生、徐学锋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谷秀

娟女士为主任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徐学锋先生、秦永慧先生、崔建友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徐学锋先生

为主任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推选，选举黄国良先生、谷秀娟女士、李宏伟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黄国良先生

为主任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已经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李宏伟

先生提名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张文章先生为总经理，李元勋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至

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元勋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7号———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

务代表管理》等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0日在指定媒

体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张文章先生提名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常振先生、吴长伟先生、张敬军

先生、刘京领先生、刘子成先生为副总经理，刘德学先生为总会计师，张敬军先生兼任总工程师，曹广远

先生为安全监察与应急管理局局长（作为经理班子成员分管安全工作），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至第九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0日在指定媒

体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工作需要，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7号———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管理》等有关规定，为持续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肖雷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

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肖雷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董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附件一：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李元勋 董事会秘书 0370-6062466 0370-6062722

Lyx5123@163.

com

河南省永城

市东城区光

明路肖雷 证券事务代表 0370-6062933 0370-6062722

shen-

huogufen@1

63.com

附件二：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李宏伟先生，1967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 曾任：河

南神火铝电有限公司财务部长、总会计师、副总经理，华铝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公司下属铝业公

司总会计师、煤业公司总会计师，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长、副总会计师、副总经理、董事长，兼任河南

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集团” ）党委常务委

员、董事、副总经理，公司董事长，兼任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李宏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200股。

截至本公告日，李宏伟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李宏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李炜先生，196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政工师、高级

企业文化师。 曾任：神火集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工会办公室主任、政工部长、综合办公室主任、工会副主

席、工会主席，公司监事会主席、副董事长；现任：神火集团党委常务委员、书记、董事长，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李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李炜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李炜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崔建友先生，1964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神

火集团劳动人事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综合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副总经理，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现任：神火集团党委常务委员、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崔建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崔建友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崔建友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张文章先生，1977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高级工程师。 曾任：公司下属葛

店煤矿通讯安全监测站副站长、通风区常务副区长、副科长，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副科长、科长，公司下属

葛店煤矿副总工程师，神火集团企管部副部长、部长，公司副总经理；现任：神火集团党委委员，公司总经

理，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截至本公告日，张文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49,600股。

截至本公告日，张文章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张文章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常振先生，1969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曾任：神火集团证

券部副部长，公司组织部副部长、劳动人事部副部长，神火集团综合办公室主任、培训中心主任、人力资

源部部长，公司下属铝电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公司副总经理；现

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常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52,000股。

截至本公告日，常振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常振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六）刘德学先生，1976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高级会计师。 曾任：公司下属商

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公司下属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公司下属煤业公司财务部

长、总会计师，公司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现任：神火集团党委委员，公司总会计师。

截至本公告日，刘德学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50,000股。

截至本公告日，刘德学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刘德学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吴长伟先生，197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经济师。 曾任：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副主任、监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资本运营部部长，航天科工智慧产业有限公司投资部部

长，河南新田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法务部部长、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神火

集团党委委员，公司副总经理、法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吴长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50,000股。

截至本公告日，吴长伟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吴长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张敬军先生，1967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

下属新庄煤矿副科长、科长、矿长助理、副矿长、矿长，公司下属葛店煤矿矿长，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副总工

程师、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公司副总工程师，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日，张敬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99,700股。

截至本公告日，张敬军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敬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九）刘京领先生，1970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曾

任：公司下属新庄煤矿机电科副科长、科长、材料设备库主任，公司下属铝业公司炭素厂厂长助理、副厂

长、总经理，公司下属新疆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主持工作）、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公司

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刘京领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49,600股。

截至本公告日，刘京领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京领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十）刘子成先生，1971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下

属葛店煤矿机电科副科长、科长、副总工程师、机电副矿长，公司下属煤业公司机电部总支委员会委员、

书记、纪检组长、工会主席，煤业公司企管部部长、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

副总经理、商丘天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刘子成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89,700股。

截至本公告日，刘子成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商丘天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外，刘子成先生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一）曹广远先生，1970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下属新

庄煤矿生产科副科长、科长、安检科科长，公司下属梁北煤矿副矿长、矿长，公司下属泉店煤矿矿长，公司

下属煤业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安全监察与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局长；现任：公司安全监察与应急管理局局

长（作为经理班子成员分管安全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曹广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99,700股。

截至本公告日，曹广远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曹广远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十二）李元勋先生，197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会计硕士，高级经济师，已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科长、科长、主任助理、副主任，公司董事会

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截至本公告日，李元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08,100股。

截至本公告日，李元勋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元勋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十三）肖雷先生，198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会计师，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公司下属煤业公司财务科副科长，董事会办公室副科长、科长；现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肖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肖雷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肖雷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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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监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于2023年5月

19日在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刘振营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

及相关资料已于2023年5月13日分别以专人、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

实际出席监事三名（均为亲自出席），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结果，刘振营先生、蒋士楷先生与职工代表监事王向红女

士（个人简历附后）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以签字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刘振营先生

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个人简历附后）。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监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监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20日

附件：公司监事会主席刘振营先生、职工代表监事王向红女士简历

（一）刘振营先生，1966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非执业会员。 曾任：商丘市财政局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税政科科长，商丘市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办

公室主任、党组成员、经济责任审计局局长、商丘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三级调研员；

现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集团” ）党委委员、监事会主席，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刘振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刘振营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刘振营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王向红女士，1972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高级政工师。 曾任：神火集团综

合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公司下属河南

神火国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现任：神火集团党委常委、董事、工

会主席，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工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王向红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250,000股。

截至本公告日，王向红女士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监事的情形，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神火集团任职外，王向红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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